
 

建行（亞洲）「齊心抗疫大抽獎」（「抽獎」）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天 （「推廣期」） 。2021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於

香港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新冠疫苗」）之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本行」）的個人

銀行或私人銀行主要戶口（「銀行戶口」）持有人及/或信用卡主卡會員（「合資格客戶」），並成功登記抽

獎，即可跟據附表 1 所列的活動參加資格獲相應的抽獎機會（「推廣優惠」）（「計劃」），有機會贏取附

表 2 所列的抽獎獎賞（「抽獎獎賞」）。所有合資格客戶必須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8 歲。 

2. 此推廣優惠不適用於商業銀行客戶、企業銀行客戶、商務卡會員及信用卡附屬卡會員。如有關銀行戶口為聯

名戶口，則只有主要戶口持有人方可享有以上推廣優惠，其他戶口持有人不可獲享推廣優惠。所有本行職員

均不得參加抽獎，以示公允。 

3. 閣下須於下列第 5 點所列明的登記時段內成功登記方有資格參與本推廣優惠。銀行戶口或信用卡客戶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接種首劑新冠疫苗，可獲 1 次抽獎機會; 而銀行戶口或信用卡客戶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或之

前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則獲額外 1 次抽獎機會。如閣下同時是銀行戶口及信用卡客戶，最多可獲 4 次

抽獎機會。此抽獎活動的得獎名額共有 503 位（「得獎客戶」）。 

4. 不論得獎客戶獲得抽獎機會之數目，每位得獎客戶只會獲得抽獎獎賞一份。 

 

附表 1 － 活動參加資格 

客戶種類 

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接種 

新冠疫苗劑數可獲之抽獎機會 
最多可獲之抽獎機會 

完成首劑 完成第二劑 

銀行戶口客戶* 1 2 同時是銀行戶口及信用卡客

戶，最多可獲 4 次抽獎機會 信用卡客戶^ 1 2 

*適用於任何個人儲蓄或支票或定期存款戶口之主要持有人 

^適用於信用卡主卡會員（商務卡除外） 

 

附表 2 － 抽獎獎賞 

獎項 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 得獎名額 

頭獎 HK$128,000 1 

二獎 HK$38,000 1 

三獎 HK$18,000 1 

安慰獎 HK$800 500 

 

5. 閣下須於登記時段 2021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0 時）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內於網址

www.asia.ccb.com/hk/luckydraw2021 登記。銀行戶口或信用卡客戶只須於推廣期內登記一次（不論抽獎機會次

數），若重複登記，本行將以最後登記記錄作準。在此時段以外所作的登記將不被接納。時間對於本計劃極

之重要而有關時間必須為本行系統及紀錄中顯示的香港時間。 

6. 有關抽獎將透過本行之電腦系統隨機抽出各得獎客戶，結果將於 2021 年 10 月內於本行網頁

www.asia.ccb.com/hk/winners2021 公佈。 

7. 本行將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專人電話通知得獎客戶及/或郵寄得獎通知信（「通知信」）往得獎客戶

於通知信寄出時登記於本行的香港通訊地址。寄出時間依本行記錄為準。 

8. 得獎客戶須確保留存於本行之通訊地址為最趨時及準確無誤。於通知信寄出時，如得獎客戶於本行之銀行戶

口及/或信用卡戶口已結束，將視作自動放棄抽獎獎賞。 

9. 得獎客戶必須保留由香港政府衛生署發出的新冠疫苗接種紀錄正本及/或電子紀錄（「接種紀錄」）。如有任

何爭議，本行保留權利要求得獎客戶提供有關接種紀錄以作核實。若得獎客戶拒絕提供接種紀錄，本行將會

保留取消得獎客戶之領取免找數簽賬額資格 。 



 

10. 若得獎客戶持有本行信用卡戶口，免找數簽賬額將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自動存入有關之信用卡戶口。 

11. 若得獎客戶尚未持有本行信用卡戶口，得獎客戶須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申請一張本行指定的信用卡，

惟本行保留要求客戶提供有關申請信用卡所需之證明文件之權利及對信用卡申請批核與否，及最終獲批核之

卡類保留最終決定權。本行將會於信用卡獲成功批核後將免找數簽賬額存入該信用卡戶口內，並於得獎客戶

提交所有證明文件後之一個月內將信用卡郵寄往得獎客戶於本行登記的香港通訊地址。 

12. 若得獎客戶拒絕申請本行信用卡，本行將會保留取消得獎客戶之領取免找數簽賬額資格 。 

13. 免找數簽賬額不可轉讓、兌換為現金及不可轉換其他禮品 。 

14. 如因任何原因無法提供抽獎獎賞，本行保留隨時以其他獎賞取代之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15. 在本計劃下，本行就閣下所獲之免找數簽賬額及所有有關免找數簽賬額之決定將為最終及對閣下具約束力

（明顯錯誤除外）。 

16. 閣下參與本計劃之資格將受制於本行審查閣下銀行戶口及/或信用卡戶口的狀况及在推廣期間及獲享免找數簽

賬額時維持生效及狀况良好（根據本行酌情權決定）。 

17. 本行保留可隨時更改及在本行的酌情權下更改本計劃及/或本條款及細則，或取替、取消或撤回本計劃之權利。 

18. 本行保留就所有本計劃的分歧或糾紛的最終決定權，並將不會負責或承擔任何銀行戶口及信用卡戶口客戶就

參與本計劃引致或承受的任何申索或責任。 

19. 本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